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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大教〔2025〕43 号

关于组织开展 2025-2026 学年非教师教育专业

实习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落实教育部、福建省教育厅及学校相关文件要求，确保

2025-2026 学年非教师教育专业实习工作规范、有序开展，切实提

升实习质量和学生实践能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
各学院成立由学院主要领导牵头，分管教学、学生工作的院

领导、系主任、专业负责人、指导教师、教学秘书、辅导员及相

关教师代表等共同组成学院实习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负责全

面规划、明晰成员职责，统筹协调本院学生实习组织、管理与监

督事宜。建立健全制度，强化过程监控，严格考核评价，注重实

效；加强校内外协同联动，深化校企、校地合作，优化资源配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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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实习安全管理与常态化巡查，及时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。确

保学生实习工作组织有力、推进有序、管理有方、成效显著，切

实提高学生实践能力、创新精神等。

二、实习组织形式

（一）毕业实习。毕业实习原则上由学院统一组织，集中安

排，学生如有实际需求申请自主联系实习单位开展分散实习的，

须经学院审核批准；各专业集中实习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

50% ，确保集中实习的主导性与实习效果。

（二）专业实习（野外实习、课程见习等）。各学院应按照专

业人才培养方案组织实习，并统筹安排学生到已签订协议的校外

实习基地实习或已通过学院审定的实习单位实习，鼓励各学院统

一组织学生去签订协议校外实习基地开展集中实习，保障实习内

容与专业契合度。实习前，向教务处报送实习计划。

（三）寒暑假期间原则上不开展学生校外实习。

三、实习工作要求

（一）针对上学期毕业实习专项检查中，所发现的不良现象，

如：实习过程监管松散、“盖章式”实习、未提供实习单位、实习

时间冲突、随意调整实习时长等，并结合以往毕业实习集中比例

低、校外实习基地使用率不足等问题，制定实习相应措施，强化

实习过程管理，加强不定期检查，实行动态跟踪等，坚决杜绝出

现“放羊式”管理状态和“盖章式”实习的不良现象。

（二）做好实习安排。各学院应根据专业特点和实习工作需

要，不断修订和完善培养方案，科学合理地安排实习内容、实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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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和实习时间，满足学生实践活动和就业工作的需要。

（三）成立实习工作小组和组织实习学生动员会。各学院应

成立实习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本学院实习管理工作，并召开

实习动员会，向实习生阐明实习的目的与意义、实习内容、实习

要求、成绩评定、职业道德、实习纪律等方面情况，教育学生实

习期间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实习单位的相关规章制度。

（四）加强实习学生实习安全管理和巡查。各学院要加强对

学生安全纪律、心理健康、事故应急、自救自护等方面知识的教

育，明确学生实习期间的行为规范和安全守则，提高学生自我防

护意识和能力，严格把好实习安全关。要建立实习巡查制度，对

集中实习的点进行集中检查，对分散实习的点安排抽查，学校将

根据具体情况对实习点进行抽查。此外，各学院应为实习生购买

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费用可从教务处或各学院实习经费列支。

（五）规范实习组织管理。各学院要选择专业对口、设施完

备、管理规范、符合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要求的单位进行实习。

在确定实习单位前需进行实地考察评估，确定满足实习条件后，

应与实习单位签订合作协议，明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以及管理责

任。学院和实习单位应当分别选派经验丰富、业务素质好、责任

心强、安全防范意识强的教师和技术人员全程管理，及时处理实

习中出现的问题。对自行选择分散实习的学生，应安排校内教师

跟踪指导，明确学生的实习单位、时间、地点，并形成档案在学

院保存备查。

（六）建立多方应急联动机制。各学院实习前应制定实习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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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建立学院、用人单位、实习生、家长

等为一体的实习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联动体系，如发生突发事件，

管理人员必须在第一时间掌握情况，启动应急预案，同时学院领

导和实习单位领导要立即深入第一线，了解情况，妥善处置，形

成各级各部门系统联动机制。

（七）组织实习总结和材料归档。实习结束后，各学院应组

织参加实习的师生召开实习工作总结会或表彰会，对实习质量进

行分析和评估，对实习工作中存在问题与解决措施、经验体会、

实习单位评价以及今后的工作建议等方面进行总结，并形成书面

材料。在实习结束后，各学院于每月 15 日前在“全国大学生实习

公共服务系统”上报实习完成情况。

四、加强实习基地建设

（一）扩大优质实习基地覆盖面。各学院每个本科专业要建

立 2 个以上校外实习基地，且签订《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协议书》。

要加强和规范实习基地的建设及管理，精选一批特色突出、技术

力量较强的，能稳定接收相关专业学生进行实习的单位建立实习

基地，不断提高基地利用率，为学生实习提供稳定支撑。

（二）动态优化实习基地资源。对 “无法继续合作”或“近

3 年内未接纳学生开展集中实习”的基地，进行评估后予以撤销，

集中资源建设高质量、实用性强的实习基地。

五、提高经费使用效益

（一）各学院应根据《福建师范大学本科生实习经费管理办

法（修订）〔2024〕8 号》（附件 1）和学校拟定的本科生实习经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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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额做好本单位实习经费预算、使用和报销工作。

（二）各学院以学院或专业为单位一次性报销完实习经费，

超支不补。2026 届本科生毕业实习应在 2026 年 5 月 10 日以前报

销完毕，专业实习（野外实习、课程实习等）应在实习结束后 1

个月之内报销完毕。

（三）《福建师范大学本科生毕业实习经费报销用表》《福建

师范大学本科生野外实习、课程实习等经费报销用表》（详见附件

2、3）中的《福建师范大学本科生毕业实习经费报销汇总单》和

《福建师范大学本科生实习经费（野外实习、生产实习、课程实

习）报销单》等表均须一式二份，一份交教务处，一份交财务处。

其他报销材料以财务处规定为准。

六、推进实习有序开展

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好本院实习工作，按时间节点推

进实习工作进程，及时提醒并督促学生、指导教师按规定的时间

阶段完成各环节实习工作。

实习工作推进和材料提交时间表

序

号
工作任务

完成及材料提交时

间

1
《 学年 学期各专业实习计划表（课程实习、

生产实习、野外实习）》提交
各专业实习前一周

2
《《福建师范大学实习基地建设及使用情况一览

表》（附件 4）提交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
前

3
毕业实习计划、实习动员会、应急预案

2026年 3月31日前

4 毕业实习评优、实习总结及材料提交 2026年 5月20日前

备注：各学院可根据各专业特点和实习安排将实习工作时间适当提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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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材料提交

各时间段提交的实习材料均需提交电子版和签字盖章后扫描

件（PDF 版），发送邮箱至 2733428737@qq.com。

附件：福建师范大学非教师教育专业实习相关表格

福建师范大学教务处

2025 年 10 月 31 日

mailto:2733428737@qq.com。

